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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6年2月2日以现

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1月30日通过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陈志宇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

本议案已经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议案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

本议案已经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责任公司对本议案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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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至信股份” ）于2026年1月3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2026年2月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结合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对募投项目的拟投入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不足部分公司将通

过自筹资金方式解决。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608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5,666.6667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88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1,239,866,673.96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费用人民币113,314,591.97元（不含增值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26,552,081.99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6年1月12日全部到账。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6年1月12日

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6]200Z0003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申万

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及投入金额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在《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

募集资金运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资募投项目，公司募投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132,948.85万元。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使用需求，不足部

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6]200Z0003号），公司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126,552,081.99元， 低于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鉴于上述情

况，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下，公司拟对募投项目的拟投入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不足部

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备案证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

额

调整前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拟实施主体

1

冲焊生产线扩产能

及技术改造项目

- 102,948.85 102,948.85 82,655.21

1.1

冲焊生产线扩产能

及技术改造项目

（重庆基地）

至信实业产线改造

项目

37,524.28 37,524.28 37,524.28 至信股份

1.2

冲焊生产线扩产能

及技术改造项目

（宁波基地）

宁波至信汽车零部

件产线智能化升级

改造项目

19,278.98 19,278.98 19,278.98

宁波至信汽车零

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

1.3

冲焊生产线扩产能

及技术改造项目

（安徽基地）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冲焊生产线扩产技

术改造项目

46,145.59 46,145.59 25,851.95

安徽至信科技有

限公司

2 补充流动资金 -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至信股份

合计 132,948.85 132,948.85 112,655.21 -

公司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整后， 不足部分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或通过自筹资金方式

解决。

三、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调整是基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原计划募投项目的拟投入金额， 同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做出的决策。本次调整不会对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造成实

质性影响，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调整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 并于2026年2月2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该

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 本次对募投项目拟投入金额调整是基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低于原计划募投项目

的拟投入金额，同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做出的决策。 本次调整不会对募集

资金的正常使用造成实质性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符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发展

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二）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至信股份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要求。 保荐人对至信股份实

施该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603352� � � � � � � � � � � �证券简称：至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3

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

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至信股份” ）于2026年1月3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2026年2月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19,278.98万元及

其孳息（孳息以实际划转日金额为准）向全资子公司宁波至信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

波至信” ）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至募投项目实施完成之日止；同

意使用募集资金25,851.95万元及其孳息（孳息以实际划转日金额为准）向全资子公司安徽至信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至信” ）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至募投项

目实施完成之日止。 子公司可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在借款到期后分期、提前偿还或到期续借。 本次借款

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借款划拨、使用及

其他后续相关具体事宜。公司审计委员会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2608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5,666.6667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1.88元/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1,239,866,673.96元，扣除与本次发行有关费用人民币113,314,591.97元（不含增值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126,552,081.99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6年1月12日全部到账。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6年1月12日

出具了《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6]200Z0003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人申万

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及投入金额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在《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

募集资金运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按轻重缓急顺序投资募投项目，公司募投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132,948.85万元。若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不能满足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使用需求，不足部

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6]200Z0003号），公司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126,552,081.99元， 低于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鉴于上述情

况，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下，公司拟对募投项目的拟投入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不足部

分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备案证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金额

调整前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拟实施主体

1

冲焊生产线扩产能及技术改

造项目

- 102,948.85 102,948.85 82,655.21

1.1

冲焊生产线扩产能及技术改

造项目（重庆基地）

至信实业产线改造项目 37,524.28 37,524.28 37,524.28 至信股份

1.2

冲焊生产线扩产能及技术改

造项目（宁波基地）

宁波至信汽车零部件产线

智能化升级改造项目

19,278.98 19,278.98 19,278.98 宁波至信

1.3

冲焊生产线扩产能及技术改

造项目（安徽基地）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冲焊生

产线扩产技术改造项目

46,145.59 46,145.59 25,851.95 安徽至信

2 补充流动资金 -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至信股份

合计 132,948.85 132,948.85 112,655.21 -

公司对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调整后， 不足部分公司将使用自有资金或通过自筹资金方式

解决。

三、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借款的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冲焊生产线扩产能及技术改造项目（宁波基地）”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

至信。 为了便于推进募投项目实施，公司拟使用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19,278.98万元及其孳息（孳息以实

际划转日金额为准）向宁波至信提供无息借款，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至募投项目实施完成之日止。宁

波至信可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在借款到期后分期、提前偿还或到期续借。 本次借款仅限用于前述募投项目

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募投项目“冲焊生产线扩产能及技术改造项目（安徽基地）”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

至信。 为了便于推进募投项目实施，公司拟使用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25,851.95万元及其孳息（孳息以实

际划转日金额为准）向安徽至信提供无息借款，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至募投项目实施完成之日止。安

徽至信可根据其实际经营情况在借款到期后分期、提前偿还或到期续借。 本次借款仅限用于前述募投项目

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借款划拨、使用及其他后续相关具体事宜。

四、本次借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宁波至信

公司名称：宁波至信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宇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7月20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福轩路89号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除汽车）及相关配件制造、加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90%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至信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司直接持有10%

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已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总资产 52,429.22 81,111.45

净资产 19,595.52 26,293.76

营业收入 50,991.99 55,079.64

净利润 5,040.32 6,695.71

注：上述数据如存在尾差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安徽至信

公司名称：安徽至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宇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21年11月1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长淮路与新阳大道交叉口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业机器人制造；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工业机器人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

种设备制造）；五金产品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100%股权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已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总资产 75,765.52 91,255.28

净资产 21,441.06 25,760.20

营业收入 50,386.69 60,981.12

净利润 1,491.84 4,318.52

注：上述数据如存在尾差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五、本次提供借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宁波至信、安徽至信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募投项

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的情况，符合公司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提供借款的对象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向其提供借款期间公司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

六、本次借款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确保募集资金使用安全，本次提供借款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宁波至信、安徽至信经公司董事会批

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已与宁波至信、安徽至信、保荐人、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相关

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规范

使用募集资金，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6年1月3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会议， 并于2026年2月2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19,278.98万元及其孳息（孳息以实际划转日金额为准）向全资子公司宁波至

信提供无息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至募投项目实施完成之日止；同意使用募

集资金25,851.95万元及其孳息（孳息以实际划转日金额为准）向全资子公司安徽至信提供无息借款以

实施募投项目，借款期限自实际借款之日起至募投项目实施完成之日止。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八、专项意见说明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宁波至信、安徽至信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

目，是基于募投项目建设的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符合公司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提供借款的

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其提供借款期间公司对其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二）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至信股份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要求。 保荐人对至信股

份实施该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重庆至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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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8日分别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的

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

额为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160.26�元/股(含)。 本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其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

益所必需（股份出售的情况）的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3个月内，公司已实施完成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中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股

份回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4月30日、2025年7月28日在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9）、《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1）、《关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的

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于2025年6月12日实施完成，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60.26�元/股（含）

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59.27元/股（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 年6月12日

（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和回购股份

数量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股份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454,3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66%，最高成交价为79.99元/股，最低

成交价为74.03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34,382,590.35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

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和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本次回购计划中用

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回购，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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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事项概述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2月13日、2025年3月4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相

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

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份的报告书》。

鉴于公司已经实施了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价格上

限由不超过7.6元/股调整为不超过7.53元/股， 预计调整后的回购数量为不低于4,444.3773万

股且不超过7,658.1887万股；回购B股股份的价格由不超过港币3.13元/股调整为不超过港币

3.05港元/股，预计调整后的回购数量为不低于2,213.9398万股且不超过3,853.2841万股。 调

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已于2025年7月23日生效，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

回购的股份数量、 金额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6年1月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A

股股份52,838,338股， 回购公司B股股份28,223,296股，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6398%。回购A股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5.04元/股（未超过本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A股价格

上限7.5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54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9,974,737.84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回购B股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1.94港元/股（未超过本

次回购方案限定的回购B股价格上限3.05港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5港元/股，累计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50,989,016.13港元（按照2026年1月30日港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港元=0.89262

元人民币换算，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5,513,815.5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

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三、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说明

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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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整计划相关事项执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十家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海南

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 ）及子公司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祥鹏航空” ）就欠付的合计约174,284,960.95美元(折合1,238,630,163.81元人民币)共益债与天

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达成清偿方案， 以3.18元/股的价格转换为海航控股389,506,341股股

票，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0%。 上述股票中的198,897,381股股票已于2025年12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 2026年1月30日， 剩余190,608,960股股票已过户至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名下，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4%。

一、《重整计划》相关事项执行进展情况

经友好协商，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包括天津渤海三号租赁有限公司、天津渤海四号

租赁有限公司、广州南沙渤海一号租赁有限公司、广州南沙渤海三号租赁有限公司、广州南沙渤海四号

租赁有限公司、广州南沙渤海五号租赁有限公司、广州南沙渤海八号租赁有限公司、海口渤海四号租赁

有限公司、海口渤海五号租赁有限公司，合称“债权人” ）同意将应收海航控股的140,850,155.34美元

（按照转换汇率1:7.2014计算，折合人民币1,014,318,308.67元）及应收祥鹏航空33,434,805.61美元

（按照固定汇率1:6.6774和1:6.7472计算，折合人民币224,311,855.14元）的飞机租赁款项按3.18元人

民币/股的价格转换成海航控股389,506,341股股票，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0%。 公司及子公司祥鹏航空

与债权人达成的上述安排为执行《重整计划》的相关规定。上述股票中的198,897,381股股票已于2025

年12月3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详见公司于2026年

1月6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相关事项执行进展的公告》（编号：临 2026-001）。

2026年1月28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剩余的190,608,960股海航控股股票

过户至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合称“过入方” ）名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44%。 具体如下：

过出方全称 过入方全称 证券类别 扣划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广州南沙渤海四号租

赁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38,490,488 0.09%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广州南沙渤海八号租

赁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18,533,341 0.04%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海口渤海四号租赁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29,965,886 0.07%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海口渤海五号租赁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85,988,118 0.20%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广州南沙渤海五号租

赁有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9,264,764 0.02%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

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天津渤海三号租赁有

限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8,366,363 0.02%

合计 190,608,960 0.44%

上述股票已于2026年1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二、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整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

利影响。 上述股票过入方将成为公司股东，作为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控制主体，上述股票过

入方与其他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6.18%。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221� 、900945� �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 、海控B股 公告编号：2026-010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5.74%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6.18%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一）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广州南沙渤海四号租赁有限公

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0115MA59D8Y705

□ 不适用

广州南沙渤海八号租赁有限公

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0115MA59D9LP8W

□ 不适用

海口渤海四号租赁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60100348071803C

□ 不适用

海口渤海五号租赁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60100348071715X

□ 不适用

广州南沙渤海五号租赁有限公

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0115MA59D9LG49

□ 不适用

天津渤海三号租赁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20116064031228P

□ 不适用

（三）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60000708866504F

□ 不适用

海口海航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60100MA5T220GXR

□ 不适用

海南幸运国旅包机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600006811716999

□ 不适用

深圳南海慧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0300349636247P

□ 不适用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60000798722853N

□ 不适用

安隆（天津）航空租赁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120118MA8239RA8X

□ 不适用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20118668820009W

□ 不适用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030027929528XP

□ 不适用

扬子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10113756020300X

□ 不适用

天津航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2011632171950XB

□ 不适用

大连长江广场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210200604869639H

□ 不适用

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100001020543412

□ 不适用

北京方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10111MA00C3XA2C

□ 不适用

海南海航自强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60100324030951X

□ 不适用

深圳平鼎华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0300349636132H

□ 不适用

SOARING� EAGLE�

INDUSTRIAL�LIMITED(B股)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天津渤海四号租赁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120116064031199C

□ 不适用

广州南沙渤海三号租赁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0115MA59D9LA56

□ 不适用

广州南沙渤海一号租赁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40115347434457H

□ 不适用

前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均为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控制的主体， 合计持有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或“公司” ）股票数量超过海航控股总股本的5%。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海航控股以389,506,341股海航控股股票（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抵偿公司及子公司对天津渤

海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租赁” ）下属子公司的飞机租赁款项，其中198,897,381股股票于

2025年12月31日完成过户。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相关事项执行进展的公告》（编号：

临2026-001）。

公司于2026年2月2日收到海南海航二号信管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间接控股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股权比例增加的告知函》。 剩余的190,608,960股海航控股股票已于2026年1月30日过户至天津渤

海租赁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名下，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相关事项执行进展的公告》

（编号：临2026-009）。 渤海租赁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海航控股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5.74%

增加至6.18%，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变动后

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仅增持

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广州南沙渤海

四号租赁有限

公司

32,047,831 0.07 70,538,319 0.16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 司法划

转

2026/1/30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

借款□

股东借款□

其他：__应收

债权__

广州南沙渤海

八号租赁有限

公司

22,000,000 0.05 40,533,341 0.09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 司法划

转

2026/1/30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

借款□

股东借款□

其他：__应收

债权__

海口渤海四号

租赁有限公司

6,000,000 0.01 35,965,886 0.08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 司法划

转

2026/1/30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

借款□

股东借款□

其他：__应收

债权__

海口渤海五号

租赁有限公司

- - 85,988,118 0.20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 司法划

转

2026/1/30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

借款□

股东借款□

其他：__应收

债权__

广州南沙渤海

五号租赁有限

公司

- - 9,264,764 0.02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 司法划

转

2026/1/30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

借款□

股东借款□

其他：__应收

债权__

天津渤海三号

租赁有限公司

- - 8,366,363 0.02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其他： 司法划

转

2026/1/30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金融机构

借款□

股东借款□

其他：__应收

债权__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593,941,394 1.37 593,941,394 1.37 / / /

海口海航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517,671,098 1.20 517,671,098 1.20 / / /

海南幸运国旅包机有限公司 662,000,000 1.53 662,000,000 1.53 / / /

深圳南海慧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000 0.23 100,000,000 0.23 / / /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362,000 0.00 362,000 0.00 / / /

安隆（天津）航空租赁有限公司 164,793,648 0.38 164,793,648 0.38 / / /

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 23,527 0.00 23,527 0.00 / / /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334,573 0.01 3,334,573 0.01 / / /

扬子江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7,155 0.00 7,155 0.00 / / /

天津航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11,952 0.00 11,952 0.00 / / /

大连长江广场有限公司 91,226 0.00 91,226 0.00 / / /

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4,855,506 0.01 4,855,506 0.01 / / /

北京方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84 0.00 84 0.00 / / /

海南海航自强洗衣服务有限公司 36,838 0.00 36,838 0.00 / / /

深圳平鼎华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31,000,000 0.53 231,000,000 0.53 / / /

SOARING� EAGLE�

INDUSTRIAL�LIMITED(B股)

2,236,248 0.01 2,236,248 0.01 / / /

天津渤海四号租赁有限公司 56,214,128 0.13 56,214,128 0.13 / / /

广州南沙渤海三号租赁有限公司 24,320,005 0.06 24,320,005 0.06 / / /

广州南沙渤海一号租赁有限公司 58,315,417 0.13 58,315,417 0.13 / /

合计 2,479,262,630 5.74 2,669,871,590 6.18 -- -- --

注：以上合计数若与各明细数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为执行前期公司及子公司与渤海租赁下属子公司之间签署的《以股抵债协议》

的约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4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执行的后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5-052）。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600867� � � � � � � �证券简称：通化东宝 公告编号：2026-012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0/18，由董事长李佳鸿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10月17日~2026年4月16日

预计回购金额 2,000万元~4,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3,000,0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5%

累计已回购金额 27,574,286.0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9.00元/股~9.3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通化东宝” ）于2025年10月17日

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后的股份

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及/或股权激励。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元/股（含），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8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通化东宝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通化东宝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5年11月6日，公司按照股份回购方案实施了首次回购。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

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通

化东宝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

截至2026年1月末，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3,000,0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15%， 成交的最高价为9.33元/股， 成交的最低价为9.00元/

股，累计成交的总金额为27,574,286.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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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股代码：00390� � � � � � � � H�股简称：中国中铁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年4月30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6月20日至2026年6月19日

回购股份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预计回购金额 人民币8亿元-16亿元

回购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回购价格上限 不超过人民币8.50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累计已回购股份数量 28,812,0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167%

累计已回购金额 160,018,146.0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42元/股-5.7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25年6月20日召开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中国中铁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股

票回购专项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8亿元，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回购价格上限为8.50元/股，回

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回购期限为2025年6月20日至2026年6月

19日。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6月24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中国中铁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票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临2025-040）。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

份28,812,0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167%，成交最高价为5.75元/股，

成交最低价为5.4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60,018,146.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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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份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12/2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12月1日~2026年11月30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9.03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3%

累计已回购金额 1,098.8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7.27元/股~38.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

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

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9），2025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6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回购股份期间，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1月，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290,300股。

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

购公司股份290,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3%，回购最高成交价为38.00元/股，回

购最低成交价为37.27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1,098.80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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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无

锡亿晶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晶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53,833,99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0.27%，均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以下简称“IPO前” ）获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

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亿晶投资因自身资金需求，自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减持前提下，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

式合计减持不超过4,010,781股股份，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

公司于2026年2月2日收到亿晶投资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2026

年2月2日，亿晶投资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010,781股，占公

司当前总股本的3.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无锡亿晶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53,833,999股

持股比例 40.2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53,833,99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减持主体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无锡亿晶投资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10月24日

减持数量 4,010,781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25日～2026年2月2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336,927股

大宗交易减持，2,673,854股

减持价格区间 41.42～53.88元/股

减持总金额 182,094,064.33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3.0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00%

当前持股数量 49,823,218股

当前持股比例 37.27%

（二）本次减持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本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是 □否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四）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五）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六）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七）是否存在违反减持计划或其他承诺的情况 □是 √否

特此公告。

无锡力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